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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红线是为了树底线

“从业禁止” 规定早已有之。

最早见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

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 该修正案

新增第 37 条之一规定， 法院可以

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

要， 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

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

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禁止其自刑

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

事相关职业， 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那时的“从业禁止” 还是一项

普遍适用的制度， 并非只针对未成

年人保护。 但“从业禁止” 制度由

此被迅速应用于未成年人保护措施

中， 增强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和

实效。

2020 年 10 月， 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 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 应

当向公安机关、 检察院查询应聘者

是否具有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

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发现其具

有前述行为记录的， 不得录用。 同

时规定，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

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 通过

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人员

具有上述行为的， 应当及时解聘。

这意味着， 法律从用人单位的角

度， 对未成年人密接行业人员的禁

业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

2021年 6月 1日， 教育部出台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对学校

聘用人员再次提出严格要求。 明确

规定学校应当严格执行入职报告和

准入查询制度，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

政治权利或者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

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以及因卖

淫、 嫖娼、 吸毒、 赌博等违法行为

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员。 可以

说， 这是对未成年人密接行业人员

禁业要求的又一次强化。

《意见》 的出台， 对未成年人

密接行业人员的禁业要求又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 《意见》 明确了教职

员工实施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

力伤害等犯罪的， 法院应当判决禁

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

作， 即终身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工作。 由此， “终身禁业”

这一震慑性规定也正式亮相。

有专家指出， 法律之雷霆不单

单在于严惩， 惩恶是为了扬善， 划

定警戒线的意义更在于弘扬正气。

从 2015 年刑法修正案 （九） 新增

设“从业禁止” 开始， 到修订未成

年人保护法， 再到教育部出台 《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以及三部门

新近联合出台 《意见》， 一条条法

律红线的划定， 搭建起未成年人保

护的“隔离带” 和“防火墙”， 不

仅有力震慑了不法分子， 也在不断

明确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底线， 持

续织密了预防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

保护网。

多办案体现制度震慑力

“从业禁止” 的立法目的主要

是为了实现对特定职业犯罪分子的

特殊预防， 防止该群体再次犯罪，

从而达到保卫社会安宁的效果。

“但涉及未成年人， 这项制度

过去的适用仍存在不足的问题。”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 发起人孙雪

梅说， 过去， 禁业制度主要是以刑

法为依据， 刑法修正案 （九） 第 37

条之一规定了从业禁止的期限为三

年至五年。 同时也规定了其他法

律、 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

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 从其规

定。 虽然后来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

修订， 新增第 62 条， 明确针对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规定了终身

禁业制度， 但在法律适用上仍不够

明确。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 有的案子

在处理时， 直接适用了教师法的规

定。 教师法第 14 条的规定是， 受

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

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 不能取

得教师资格； 已经取得教师资格

的， 丧失教师资格。

专家说， 出现这种情况， 多是

因为对法律条款的认识不一。 有的

认为， 有了教师法， 就不再需要单

独作出“从业禁止” 了； 也有的认

为， 二者并不冲突， 可以互相补

充。

法律从业人员李英峰曾撰文表

示， 刑法规定的“从业禁止” 制度

具有宽泛性， 并非针对未成年人被

性侵犯案件的专门条款。 涉及性侵

害违法犯罪人员的从业限制是一项

系统工作， 既涉及法院， 也涉及教

育、 检察、 卫生、 人社、 劳动等部

门， 且“从业禁止” 的启动前缀是

“可以”， 而非“应当” 或“必须”，

所以执行中缺乏强制性。

2022 年 11 月， 最高法、 最高

检、 教育部召开的 《意见》 新闻发

布会对此类现象有过回应。 相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后， 对于如何协调刑法第 37

条之一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 条

的关系， 对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在判决中

是否作出、 如何作出从业禁止的决

定， 是存在不同认识的， 实践中判

法也不一致， 有的甚至对本应终身

禁业的情形只判处了一定期限禁

业， 因而引发社会议论。

这次 《意见》 规定， 法院应根

据具体情形， 依据不同法律条款，

可作出差异化判决。 比如， 对于教

职员工实施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力伤害等特定犯罪的， 明确依照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判决“禁止

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换言之， 涉及未成年人问题的

禁业期限， 这次打破了原来三年至

五年的局限， “终身禁业” 情形今

后将是一种常态。

研究人员表示， 随着 《意见》

的落实， “从业禁止” 的适用将更

加充分。 担负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

法院、 检察院， 要充分发挥司法能

动作用， 多发现线索， 多办理案

件， 持续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 通过多办案和办

有影响的案件， 发挥典型案件示范

带动作用， 让制度的震慑力真正体

现出来。

不让“大灰狼”隐瞒身份

实行“从业禁止”， 就是要把

“大灰狼” 挡在校门外。 不管刑法

修正案 （九）， 还是未成年人保护

法， 针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所规定的禁业制度都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 其不仅限制犯罪人员的再犯

行为， 而且也对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提出明确的警示。

“这次出台的 《意见》， 明显

特点是把这方面的‘防火墙’ 加厚

了。” 北京一位检察官说， 《意见》

针对教育部门无法及时掌握教职员

工犯罪判决结果的问题， 在第 5 条

明确规定： 教职员工犯罪的刑事案

件， 判决生效后， 法院应当在 30

日内将裁判文书送达被告人单位所

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 必要时， 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将裁判文书转送有

关主管部门。 因涉及未成年人隐私

等原因， 不宜送达裁判文书的， 可

以送达载明被告人的自然情况、 罪

名及刑期的相关证明材料。

那么， 实践中如何确保法院对

从业禁止的判决落到实处， 避免犯

罪的教职人员隐瞒身份继续从事相

关职业呢？ 《意见》 从健全工作机

制、 强化工作衔接方面也提出了明

确要求。

《意见》 规定， 法院判决生效

后， 要确保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教育

行政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规

定及时作出收缴犯罪教职员工教师

资格证书等后续处理； 检察院应当

就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对于有关单

位未履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 从业

禁止制度的， 法院、 检察院应当向

有关单位提出建议等。

这样， 从裁判文书送达到后续

处理， 再到监督落实， 环环相扣的

机制就能较好地保证制度执行。

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30日内

将裁判文书送达被告人单位所在地

的教育行政部门” 问题， 最高法研

究室主任段农根表示， 30日的送达

期间是综合地方法院和教育行政部

门意见设定的， 既充分考虑了法院

的工作实际， 也保障了教育等行政

主管部门能够及时掌握教职员工犯

罪的判决结果， 及时作出后续处

理。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 设定 30

日这样一个期限， 有利于及时送达

裁判文书， 也有利于犯罪教职员工

所在单位、 主管部门依照未成年人

保护法、 教师法等法律法规给予相

应处理、 处分和处罚， 更重要的

是， 有利于从业禁止制度的落实。

与入职查询制度联合发力

研究人员发现， 存在性侵等侵

害未成年人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

往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 再犯

的时间和地点更具随意性和不特定

性。 而硬性规定入职审查， 可以有

效降低类似风险。

早在 2019 年， 最高检就印发

《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

划》， 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性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

询制度。

2020 年 8 月 20 日， 最高检、

教育部、 公安部印发 《关于建立教

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

制度的意见》， 明确提出联合建立

信息共享工作机制， 由教育部统

筹、 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教师

资格认定机构实施教职员工准入查

询制度， 由公安部协助教育部开展

信息查询工作， 由最高检对相关工

作情况开展法律监督等。

2020年 10月 17 日， 入职查询

上升到国家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

对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进

行查询， 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

现其工作人员具有违法犯罪行为

的， 应当及时解聘。

为落实这一制度， 最高检督促

教育部开展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

违法犯罪信息试点工作， 在国家未

保委领导下开展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行业入职查询制度建设。 截至目

前， 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已推动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询

2000余万人次， 解聘有前科劣迹人

员 6000余人。

专业人员表示， 做好入职审查

工作， 重要的是用人单位要有强烈

的审查意识。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 应当向公安

机关、 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

具有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力伤

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发现其具有前

述行为记录的， 不得录用。 同时，

用人单位还应当每年定期查询， 发

现工作人员有上述行为的， 应及时

解聘。

“总之， 保护未成年人少受或

免受侵害， 任何人都不应置身事

外， 国家与社会力量都有义务参与

其中并积极作为。 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一名专家

表示， 《意见》 激活了法院、 检察

院、 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有关主管部

门等不同主体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

职能。 它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 相

关的联动配套措施在 《意见》 中都

有明显的体现， 不仅厘清了部门间

的关系， 也打通了刑法与未成年人

保护法、 教师法等法律、 法规的链

路， 现在需要的是各方主体从监

管、 教育、 宣传等方面共同发力，

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 形成保护合

力。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

权认为，为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司

法部门应定期开展法治教育， 有效

堵住实施性侵的渠道， 减少实施性

侵的可能。 同时，案发后，相关部门

尤其不能让受害者及其家属独自面

对侵害，法律援助、心理救助及社会

救助等措施都要及时落实到位。

法律人士建议， 应该把从业禁

止的执行， 依照规定交由公安机关

来做。 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

反法院判决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处罚； 情节严重的， 可以按照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罪给予处

罚。 同时， 检察院要对从业禁止和

禁止令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发

现有单位未履行的， 检察院应及时

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

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 最高

法、 最高检和教育部将强化监督指

导， 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各类

犯罪的惩治力度， 指导各级法院、

检察院和教育行政部门健全、 细化

工作机制， 探索、 完善符合当地工

作实际的衔接办法和流程， 并确保

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教育行政部门。

同时， 三部门将引导广大群众

和用人单位自觉落实从业查询制度

要求， 坚决防止被禁业人员再次进

入教职队伍。 对于未履行犯罪记录

查询、 从业禁止制度的单位， 将及

时提出建议， 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 学校保护和社会保护协同发

力， 共筑未成年人保护立体屏障。

教育行政部门还将根据法院判决情

况及时作出处理， 确保教师队伍师

德师风建设成效。

“终身从业禁止令从无到有，

具体执行也离不开全社会的严格监

督。 对于任何胆敢试图铤而走险的

不法分子， 一经发现需要社会各界

的监督举报， 才能让从业禁止落在

实处， 不给坏人留下可乘之机。”

一名法律人士说。

（郭洪平 黄莎）

从业禁止，让“大灰狼”远离校园

据 《检察日报》 报道， 日前，

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

李某 （小学教师） 犯强奸罪、 强

制猥亵罪、 猥亵儿童罪， 数罪并

罚，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 同

时禁止其终身从事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工作。

这是宁夏对性侵未成年人的

被告人判决终身禁业的首起案件。

而在全国范围来讲， 教职人员被

判“终身禁业” 的首起案件， 是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15日判决的。

2022 年 11 月 15 日， 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

育部联合出台 《关于落实从业禁

止制度的意见》 （下称 《意见》）

正式实施。 该 《意见》 明确规定，

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 虐待、 拐

卖、 暴力伤害等犯罪的， 法院应

当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工作。

《意见》 正式实施当天， 该

规定便从纸面走入现实———经北

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多次故意猥

亵未成年女童的某培训机构教师

王某提起公诉， 法院以猥亵儿童

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并对其宣

告终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工作。

法槌落下之时， 有人感到惊

讶： “处理这么重？” 但更多的人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就应该

这样！”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儿童保护智库专家李晓霞认为，

对整个社会而言， 这算是“好消

息”， 起码可以防止这类出现过问

题的人员再次利用职务便利接触

到孩子。

之后较短时间内，甘肃、江苏、

黑龙江等地，陆续宣告了本省（区、

市）“终身禁业第一案”。

截至 3 月中旬， 全国至少有

19 个省份均宣告了一起或多起对

侵害未成年人的教职人员“终身

禁业”。

严格落实“终身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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